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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 年 9 月 14 日，下午 2: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 年 9 月 14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上午 9:15—9:25,9:30—11:30 和 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9 月 14 日 9:15—15: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本公司方大大厦一楼多功能会议厅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熊建明董事长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总体情况：

类别 出席人数 代表股份数量 占公司 有表决 权股 份 总 数
的比例

总体情况 31 305,396,012 28.44%

其中：现场投票 5 272,070,737 25.34%

网络投票 26 33,325,275 3.10%

2、内资股（A 股）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

类别 出席人数 代表股份数量 占内资 股有表 决权 股 份 总
数比例

内资股总体情况 29 182,846,387 26.90%

其中：现场投票 3 149,521,112 22.00%

网络投票 26 33,325,275 4.90%

3、境内上市外资股（B 股）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

类别 出席人数 代表股份数量 占外资 股有表 决权 股 份 总
数比例

外资股总体情况 2 122,549,625 31.09%

其中：现场投票 2 122,549,625 31.09%

网络投票 0 0 0.00%

4、中小股东（代理人）出席的总体情况:

类别 出席人数 代表股份数量 占公司 有表决 权股 份 总 数
比例

中小股东总体情况 27 72,364,791 6.74%

其中：现场投票 2 39,048,316 3.64%

网络投票 25 33,316,475 3.10%

5、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方大智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5,394,3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4％；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境内上市外资股（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22,549,625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2,363,09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7％；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方大智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5,394,3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4％；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境内上市外资股（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22,549,625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2,363,09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7％；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方大智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至创业板上市的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5,394,3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4％；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境内上市外资股（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22,549,625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2,363,09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7％；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方大智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符合＜上市公

司分拆规则（试行）＞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5,394,3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4％；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境内上市外资股（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22,549,625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2,363,09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7％；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方大智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有利于维护股

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5,394,3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4％；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境内上市外资股（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22,549,625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2,363,09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7％；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5,394,3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4％；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境内上市外资股（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22,549,625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2,363,09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7％；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方大智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5,394,3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4％；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境内上市外资股（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22,549,625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2,363,09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7％；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分拆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
说明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5,394,3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4％；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境内上市外资股（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22,549,625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2,363,09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7％；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分拆目的、商业合理性、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5,394,3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4％；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境内上市外资股（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22,549,625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2,363,09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7％；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公司本次分拆相关事

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5,394,3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4％；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境内上市外资股（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22,549,625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2,363,09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7％；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以上全部提案均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同意，且获得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同意。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郭磊明、王子怡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法律意见书。
2、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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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中，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议案（议案 8）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

行了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
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9 月 14 日（星期三）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9 月 14 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14 日 9:15-9:25，9:30-11:

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14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 768 号浙农科创园 3 号楼 8 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包中海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董事会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浙农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代理人）28 人，代表股份 311,210,553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 61.9111%。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9 人，代表股份 277,388,44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5.1827%。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9 人，代表股份 33,822,11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7285％。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8 人， 代表股份 30,310,648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0299%。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以现场及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张诚律师、王舍惟尔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况

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1,180,95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5％；反对 24,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7％；弃权 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8％。

2、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1,180,95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5％；反对 24,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7％；弃权 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8％。

3、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1,180,95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5％；反对 24,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7％；弃权 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8％。

4、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1,180,95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5％；反对 24,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7％；弃权 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8％。

5、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1,180,95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5％；反对 24,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7％；弃权 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8％。

6、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1,180,95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5％；反对 24,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7％；弃权 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8％。

7、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1,180,95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5％；反对 24,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7％；弃权 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8％。

8、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曾跃芳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1,180,95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5％；反对 24,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7％；弃权 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8％。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30,281,048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23％；反对 24,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2％；弃权 5,6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8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张诚律师、王舍惟尔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和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五次股东大会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639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5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9 月 14 日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14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开
始时间 2022 年 9 月 14 日上午 9:15 至投票结束时间 2022 年 9 月 14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长乐市闽江口工业区洞江西路公司会议室
3．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汝捷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2 年 9 月 8 日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36 人， 代表股份 156,891,375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0.3069％。 其中：
1. 现场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1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55,452,029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1206%。
2.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5 人，代表股份 1,439,34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863％。
3. 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5 人，代表股份 1,439,34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86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聘请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杭州龙华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56,651,6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72％；反对 239,67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28％；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不含董监高，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

下：同意 1,199,66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83.3481％；反对 239,678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16.6519％；弃权 0 股。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雪人制冷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56,671,0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96％；反对 220,27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0.1404％；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不含董监高，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

下：同意 1,219,06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84.6960％；反对 220,278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15.3040％；弃权 0 股。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震巽发展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56,671,0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96％；反对 220,27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0.1404％；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不含董监高，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

下：同意 1,219,06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84.6960％；反对 220,278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15.3040％；弃权 0 股。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保理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56,673,6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13％；反对 217,67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87％；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不含董监高，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

下：同意 1,221,66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84.8766％；反对 217,678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15.1234％；弃权 0 股。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叶惠英律师、高鹏律师予以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该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关于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115 证券简称：三维通信 公告编号：2022-084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越伦先生的通知，据
悉其将原质押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质押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占其所 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李越伦 是 3,900,000 4.78% 0.48% 2019-10-24 2022-09-13
财 通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二、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李越伦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81,642,7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7%。 其中已累计质押股份

37,710,000 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46.19%，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65%。
李越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浙江三维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维股权”）共持有

公司股份 135,069,5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65%。 其中已累计质押股份 70,550,000 股，占其持股
总数的 52.23%，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70%。

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 次 解 质 押 前 质
押股份数量

本 次 解 质 押 后 质
押股份数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比例 （%）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

李越伦 81,642,700 10.07 41,610,000 37,710,000 46.19 4.65

三维股权 53,426,880 6.59 32,840,000 32,840,000 61.47 4.05

合计 135,069,580 16.65 74,450,000 70,550,000 52.23 8.70

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数据汇总数存在尾差情况，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上述股东中，李越伦先生为公司董监高，其持有的股份中合计 76,792,950 股为高管锁定股，李

越伦先生已质押股份限售数量 37,110,000 股， 占已质押股份比例 98.41%； 未质押股份限售数量
39,682,950 股，占未质押股份比例 90.33%。 其余股东均不存在股份限售及冻结的情况。

三、关于质押融资的说明
（1）上述股份质押融资不涉及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 李越伦先生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37,710,000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6.1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65%，对应融资余额 4,750 万元。
三维股权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32,840,000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1.4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05%，对应融资余额 5,100 万元。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筹资金或其

他融资。
（3）上述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其所质押的股

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对公司生产经营、公
司治理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变动情况及风险，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0608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2-L50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前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股东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阳光新业”）于 2022 年 9 月 14 日收

到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5%以上的原非流通股股东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燕赵”）通知，其于 2022 年 1 月 26 日至 2022 年 9 月 13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 A 股 8,690,100 股，减持股份比例为 1.15%。截至 2022 年 9
月 13 日，北京燕赵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 A 股 1,326,25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8%。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上市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前持有、
控制公司股份总额 5%以上的原非流通股东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限售股份， 每累计达到该公司
股份总额的 1%时，公司应作出公告。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权分置改革实施相关股份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 持 均 价
（元）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22 年 1 月 26 日至 2022
年 9 月 13 日 3.25 8,690,100 1.15

大宗交易 _ - - -

其他方式 _ - - -

合计 - _ 8,690,100 1.15

2、本次减持股份来源及减持价格区间
（1）2004 年 12 月 22 日， 北京燕赵受让首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 45,266,200 股公司非流

通股股份。此次转让完成后，北京燕赵持有公司 15.50%的股权。详见 2004-临 16《首创置业股份有
限公司与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转让、 受让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
告》、2004-临 17《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股份转让过户办理完毕的公告》。

（2）2006 年，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
付的 3.3 股对价股份。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北京燕赵持有本公司股份
32,156,756 股， 占总股本的 11.01％， 其中持有公司限售股份 32,156,756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01％。 详见 2005 年 11 月 30 日披露的《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2005 年 12 月 23 日披露的 2005-
L41《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结果公告》、2006 年 1 月 11 日披露的 2006-L1《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实施公告》。

（3）2007 年 5 月 28 日，公司以 5.71 元/股的价格向 Reco Shine Pte. Ltd.定向发行 120,000,000
股， 并于 2007 年 6 月 5 日办理了股权登记、 过户事宜。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公司总股本由
292,040,208 股增至 412,040,280 股，北京燕赵持有公司股份 32,156,75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8%。
详见 2007 年 6 月 7 日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4）公司于 2007 年 10 月 15 日实施了分红派息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12,040,280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3 股（含税），经送红股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535,652,364 股。 详见
2007 年 10 月 9 日披露的 2007-L43 号《2007 年半年度分红派息公告》。 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
北京燕赵持有公司股份 41,163,16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68%。

（5）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7 日实施了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535,652,364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4 股， 分红后本公司总股本从 535,652,364 股增至
749,913,309 股。详见 2010 年 4 月 7 日披露的 2010-L08《200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北京燕赵持有公司股份 56,701,63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56%。

（6） 北京燕赵上述有限售股份分别于 2007 年 1 月 19 日、2008 年 1 月 21 日、2009 年 5 月 4 日
解除限售。 详见临 2007-L1 号、临 2008-L04 号、2009-L15 号公告。

（7）2014 年 8 月 25 日至 2014 年 12 月 1 日， 北京燕赵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7,651,631 股，此次减持完成后，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北京燕赵持有公司股份 49,050,0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6.54%。 详见 2014 年 12 月 2 日披露的 2014-L61 号《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
份的公告》。

（8）2015 年 11 月 18 日、11 月 20 日、11 月 23 日，北京燕赵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
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 543,062 股。此次增持完成后，北京燕赵持有公司非限售
流通 A 股股份 49,593,06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61%。 详见分别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2015 年 11
月 24 日披露的 2015-L108《关于公司股东增持股票的公告》、2015-L109《关于公司股东增持股票的
公告》。

（9） 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 日披露 2019-L26 号《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
告》，北京燕赵计划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流通 A 股股份不超过 22,497,300 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99%）。 本次减持完成后， 截止 2019 年 9 月 3 日， 北京燕赵持有公司非限售流通 A 股股份
41,563,32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54%。

（10）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 日披露 2020-L20 号《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
告》，北京燕赵计划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流通 A 股股份不超过 22,497,300 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99%）。 截至本公告日，北京燕赵持有公司非限售流通 A 股股份 26,565,14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4%。

（11）2020 年 11 月 12 日至 2021 年 05 月 27 日， 北京燕赵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 9,049,790 股， 此次减持完成后， 截止 2021 年 05 月 27 日， 北京燕赵持有公司股份 17,515,35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3%。

（12）2021 年 05 月 28 日至 2022 年 01 月 25 日， 北京燕赵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 7,499,000 股，减持价格区间 3.33 元/股—4.19 元/股，此次减持完成后，截止 2022 年 01 月 25 日，
北京燕赵持有公司股份 10,016,35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3%。

（12）2022 年 01 月 26 日至 2022 年 9 月 13 日，北京燕赵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8,690,100 股，减持价格区间 2.87 元/股—4.57 元/股，此次减持完成后，截止 2022 年 09 月 13 日，北
京燕赵持有公司股份 1,326,25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8%。

3、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北京燕 赵房地 产
开发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10,016,352 1.33 1,326,252 0.18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016,352 1.33 1,326,252 0.18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深交所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
2、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北京燕赵的股改承诺已于 2011 年 1 月 13 日履行期满，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最低减持价格

承诺的情况。
三、备查文件
1、《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变动情况告知函》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九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880 证券简称:卫光生物 公告编号:2022-046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存续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1 日、2019 年 7 月 29

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 2019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同意公司实施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 2019 年 7 月 12 日及 2019 年 7 月 30 日刊登
于公司指定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鉴于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将于 2023 年 1 月 16 日届满，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
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4 号—员工持股计
划》及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相关规定，现将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的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持股情况
1. 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1 日、2019 年 7 月 29 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

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不超过 36 个月，自本员工持股计划经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定向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

2.截至 2020 年 1 月 17 日，本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中信证券卫光生物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以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票 390,900 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0.3619%，成交均价为
人民币 51.515 元/股，成交金额为 20,137,213.50 元。 本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购买并根据《深圳市卫光
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规定，将购买的股票予以锁定，锁定期限为 12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
购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

3.截至本公告日，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 820,890 股。 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每 10 股送红股 5
股，送股后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 586,350 股；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每 10 股转增 4 股，转增后本员

工持股计划持有 820,890 股。 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公司股份未出现用于抵押、质押、担保或偿还
债务等情形。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前的后续安排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为 12 个月，于 2021 年 1 月 16 日届满。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将

于 2023 年 1 月 16 日届满。 届满前管理委员会将根据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安排、持有人意愿和市场
情况决定是否卖出股票、进行非交易过户或提请董事会决定延长存续期等。 本员工持股计划将严
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票买卖的相关规定，在下列期间不
得买卖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 30 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公告日前 30 日起至最终公
告日；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

露后 2 个交易日内；
4.其他依相关法律法规不得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变更和终止
（一）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1.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 2020 年 1 月 17 日至 2023 年 1 月 16 日。
2.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 1 个月，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 2/3 以上（含）份

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二）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
存续期内，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须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 2/3（含）以上份额同意，

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三）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存续期满后自行终止。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满后，当员工持股计

划所持有的资产均为货币资金时，本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业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0878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2022-086
债券代码：149134 债券简称：20 云铜 01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2022-083 号）。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亦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 年 9 月 14 日下午 14:30 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 年 9 月 14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2 年 9 月 14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9 月 14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华云路 1 号中铜大厦 3222 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副董事长孙成余先生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2 人，代表股份 696,469,75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0.976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638,268,52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7.552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5 人，代表股份 58,201,23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424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7 人， 代表股份 58,950,915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468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749,67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44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5 人，代表股份 58,201,23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4243％。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表决。 所表决提案均

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见刊登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云南铜业股
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决议公告》《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公告》和《云南铜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货币衍生品交易业务展期的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以下提案：
一、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96,159,8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55％；
反对 309,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5％；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41,01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743％；
反对 309,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257％；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二、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货币衍生品交易业务展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96,349,9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8％；
反对 119,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2％；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831,11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968％；
反对 119,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32％；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熊艳红、张欣馨
（三）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300221 证券简称：银禧科技 公告编号：2022-87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部分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禧科技”“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次授予
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4 日召开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次授予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 一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具
备激励资格。根据《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和《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考核管理办法》”）规定，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50.00 万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 回购价格为 3.17 元/股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存款利息之和。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次授予
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 150 万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将涉及公司股本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
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
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
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
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
实施。

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 150 万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和注销，并将于实施完成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1212 证券简称：中旗新材 公告编号：2022-048

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22168）。 中国证监会依
法对公司提交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所有材料齐
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
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086 证券简称：ST 东洋 公告编号：2022-095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山东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2022 年 9 月 14 日，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以下简称“山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2]56 号）《关于对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书”），现将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近期，我局在日常监管中发现你公司存在如下违规行为:
一、 公司 2020 年度业绩预告及 2020 年度业绩快报信息披露不准确
2021 年 1 月 30 日，你公司披露《2020 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公司 2020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扭亏为盈，盈利 500 万元至 750 万元。 2021 年 4 月 15 日公司披露
《2020 年度业绩快报》，预计公司 2020 年净利润为 421.69 万元。 2021 年 4 月 28 日，公司披露《2020
年度业绩预告、 业绩快报修正及致歉公告》， 将报告期净利润修正为亏损 25000 万元至 30000 万
元，主要原因系东方海洋集团原承诺 2021 年 4 月 23 日前归还非经营性占用公司的资金，公司到
期未收到上述资金，基于此调整了会计处理。 2021 年 4 月 30 日公司披露的《2020 年年度报告》显
示，公司 2020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亏损 29941.38 万元。 公司《2020 年度业绩预告》《2020 年度业绩
快报》披露净利润与公司 2020 年度实际净利润差异重大且盈亏性质发生变化，信息披露不准确。

二、公司 2021 年度业绩预告信息披露不准确
2022 年 1 月 19 日，你公司披露《2021 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公司 2021 年净利润为亏损 20000

万元至 26000 万元。2022 年 4 月 16 日公司披露《2021 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将报告期净利润
修正为亏损 90000 万元至 100000 万元，主要原因系对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及其他应收款事项补计提
坏账准备 40000 万元、 规担保事项补提预计负债 20000 万元、 对消耗性生物资产补提跌价准备
11000 万元。 2021 年 4 月 30 日公司披露的《2021 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 2021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
为亏损 101928.06 万元。 公司《2021 年度业绩预告》披露净利润与公司 2021 年度实际净利润差异
重大，信息披露不准确。

公司上述业绩预告、业绩快报信息披露不准确行为，分别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 号)第三
条第一款规定。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五十九条、《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 号)第五十二条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
管措施，并计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 你公司应当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规定的要求，切实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及履职能力。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其他说明
公司收到《决定书》后，高度重视《决定书》指出的问题，公司将引以为戒、吸取教训，严格遵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
规，杜绝上述事项再次发生，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及履职能力。 本次
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管理活动，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五日


